
理學院學士班 111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、學分數暨畢業總學分表 

類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備  註 
上學期 下學期 

校  
定  
必  
修  
︵ 
30 
學 
分 
︶ 

大學中文 2  

英文領域 8 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者，得免修選

讀英文 2 學分 
通  
識  
課  
程  

核心必修  8-12 學生須於四個不同的核心向度中，至少各選一門

課，須修畢至少四門核心課程 
選修科目  8-12 學生自由選修課程 
合  計  20  

體育  0 1 至 3 年級必修 
服務學習  0 畢業前必修 60 小時。 
操行  0 每學期成績及格 

院 
學 
士 
班 
必 
修 

︵    
16 
︱ 
26 
學 
分 
︶ 

普通物理或普通物 A 一、二  4 4  
微積分一或微積分 A 一  
微積分二或微積分 A 二  4 4 第一專長為數學者限修微積分(數學系) 

第一專長為

物理、化學

及前瞻材料

學程者必修  

普通化學一、二   3 3 限修化學系開設之課程 
(開課代碼 CHEM) 普通化學實驗一、二   1 1 

普通物理實驗一、二  1 1  
 

第 
一 
專 
長 
學 
程 
︵ 
29 
︱ 
36 
學 
分 
︶ 
擇 
一 
主 
修 

數 
學 
學 
程 
︵ 
36 
學 
分 
︶ 

線性代數一、二  3 3 

 
 

高等微積分一、二  4 4 
代數一  3  
複變數函數論      4 
機率論  3 
微分方程  3 
離散數學  3  

 
 
 
 
 
11 門任選 3 門修 
限修習數學系所開設之科目 

偏微分方程導論   3 
幾何一  3  
拓樸學導論  3 
數值分析一  3 
高等線性代數  3 
統計學  3 
數學導論  3 
基礎數論  3 
數學建模  3 
代數二   3 

物 
理 
學 
程 
︵ 
29 
學 
分 
︶ 

理論力學一  3  

 

電磁學一  3  
實驗物理   2 
應用數學一、二  3 3 
量子物理一、二  3 3 
熱統計物理一  3  
理論力學二   3 

9門任選2門修 
惟其中一門須為導論課程 

電磁學二   3 
相對論導論一  3  
近代宇宙學導論   3 
基本粒子物理導論一  3  
光電物理導論   3 
固態物理導論一  3  
天文物理導論   3  
原子分子物理導論  3  



化 
學 
學 
程 
︵ 
30 
學 
分 
︶ 

有機化學一、二    3 3 
1.限修化學系開設之課程 
  (開課代碼 CHEM) 

物理化學一、二     3 3 
分析化學一、二     3 3 
無機化學一、二     3 3 
有機化學實驗一、二     2 2 2.實驗課程任選 6 學分修課即可。 

 
3.若要修有機化學實驗二，須先修過或   
曾修有機化學實驗一。 

物理化學實驗一、二     2 2 

分析化學實驗一、二     2 2 
前 
瞻 
材 
料 
學 
程 
︵ 
30 
學 
分 
︶ 

物理化學一 3  限修由化學系所開之課程 
（科號為 CHEM 開頭） 有機化學一、二   3 3 

電磁學一 3  限物理系(PHYS2310) 
量子物理一 3   
固態物理導論一 3   

其他選修：[附錄一]選修課程任選 4 門 

數 
據 
科 
學 
學 
程 
︵ 
36 
學 
分 
︶ 

線性代數一、二  3 3 
限修習數學系所開設之科目 機率論 3  

統計學  3 
計算機程式設計(I) 3  可用計算機程式語言(I)代替 
資料結構 3   
數統導論 3   
統計資料分析 3  

其他選修：[附錄二]選修課程任選 4門 

第二專長 
學程 

26-33 學分 

 
本校各院(含本院)各系所提供 
之專業進階學程，擇一修畢 
 

26-33  

第二專長科目若與第一專長科目相同者，可申請學分抵免，抵免的學分由第二專長系所開設 
之專業課程補足，達到該第二專長所核定之總學分數，並由理學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審核 
通過 

其餘選修 
3-27 學分  3-27  

最低畢業總學分  128  
 

備註  

1. 建議選修課程:邏輯思考與運算課程(programming) 
2. 中五學制學生畢業總學分應另增加 12 學分，詳細內容請洽詢本院學士班辦公室 
3. 本班學生第二專長除可修習各院之系所提供的專長學程外，亦得修習跨領域學習要點規定之兩

個學分學程。 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[附錄一]：「前瞻材料學程」課程(院學士班) 
(院學士班必修 26 學分以外之課程) 

以下選修 (任選 4 門) 

類別 科目名稱 
學分 

備註 
上學期 下學期 

選 
 
修 

前 
 
瞻 
 
材 
 
料 
 
學 
 
程 
 
 

奈米材料化學  3  
應用化學特論  3  
專題演講 0   
表面化學  3  
物理化學三 3   
無機化學一 3   
無機化學二  3  
量子化學 3   
金屬有機化學 3   
材料化學分析技術 3   
配位光電材料特論 3   
新穎高分子化學合成  3  
金屬有機合成  3  
材料科學 3   
基礎高分子物性  3  
結晶繞射概論 3   
金屬材料 3   
高分子材料 3   
材料分析 3   
固態電子元件 3   
固態物理導論二  3  
應用數學二 3   
電磁學二  3  
量子物理二  3  
應用數學一  3  

熱統計物理一 3   

基礎高分子化學 3   

物理化學二  3 限化學系(CHEM2420) 

材料化學導論 3   

光電材料與元件基礎  2  



  

 
 
 
 
 

註 1：如有科目名稱不同但課程內容相似之課程認定，請於選課前事先向所辦提出申請。 
 

 

【附錄二】：「數據科學學程」課程(院學士班) 
(院學士班必修 16 學分以外之課程) 

以下選修(任選 4門) 

類別 科目名稱 
學分數 

備註 
上學期 下學期 

選 

 

修 

數 

 

據 

 

科 

 

學 

 

學 

 

程 

線性模式 3   

統計學習 3  
應用多變量分析  3 
時間序列分析  3 
類別資料分析  3 
統計計算  3 
數值方法與應用 3  
最優化理論 3  
科學計算 3 
人工智慧程式設計 3  
人工智慧概論或人工智慧導論 3  
巨量資料分析導論  3 
機器學習或機器學習概論 3  
資料庫系統概論  3 
資料科學 3 
雲端程式設計  3 
作業研究一 3  
決策分析 3 
資料挖礦 3 
資料探勘與應用 3  
專利分析與智財管理   3 
應用統計模型於商業分析  3 
應用資料探勘於商業分析 3  
應用預測方法於商業分析 3  
文件探勘 3 
社會網路分析與管理 3 


